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不调整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

财务顾问”）作为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和新材”、“上市

公司”）吸收合并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中吸收合

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价格调整机制相关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具体情况如下： 

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1）本次吸收合并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2）本次交易被吸收合并方泰和集团定价中，泰和集团持有的

216,868,000 股泰和新材股票价值部分。 

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可调价期间 
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至本次交易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前。 

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本次吸收

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1）向下调整 

深证综指（399106.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

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

盘指数跌幅超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

会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或 

Wind 化纤指数（882570.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



 

易日收盘指数跌幅超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

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

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跌幅超过 10%。 

（2）向上调整 

深证综指（399106.SZ）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

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

盘指数涨幅超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

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

会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涨幅超过 10%；或 

Wind 化纤指数（882570.WI）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三十个交易

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

易日收盘指数涨幅超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

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

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涨幅超过 10%。 

调价基准日 

调价触发条件满足至少一项后，上市公司有权在调价触发条件首

次成就日与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满足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

召开董事会审议确定是否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董事会决定

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调价触发条件成就日。 

发行价格调整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应调整

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日、60 日、120 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0%的孰低值。 

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上市公

司后续不再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发行股份数量的调整 
若股份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则发行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股份发

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

则对调整后的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整。 

二、调价机制的触发情况 

自 2020 年 1 月 3 日至 2020 年 2 月 20 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期间，深证综指

（399106.SZ）有至少二十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

（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盘指数涨幅超过 10%，且上市公司股价有至少二十

个交易日较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前一交易日（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收盘价涨幅超过 10%，本次交易已于 2020 年 2 月 21 日满足“调价触发条件”。 

三、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原因 

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的产业链整合，有效提高经营

决策效率，减少关联交易，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总股本规模将扩大，净资产规模将提高。从长远角度来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标的资产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有助于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随

着资源整合的逐步完成，经营的协同效应将得以显现。 

经充分听取交易各方的意见并积极论证协商，考虑到国内二级市场近期波动

较大的实际状况，上市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

价格不进行调整，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以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进程，尽快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四、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影响及对于股东的保护 

结合目前上市公司股价情况、股票近期走势并与各相关方充分沟通，上市公

司董事会决定不对本次交易中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

行调整，后续亦不再根据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对本次交易中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鉴于本次不对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本次交易

标的资产估值、发行股份数量、发行后股东持股比例等较原方案均不发生变化，

相关事宜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影响。本次不进行价格调整有利于减少本次交易的不

确定性，推动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有利于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不进行发行价格调整的决策过程和董事会就此决策的勤勉尽责情况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已于 2020 年 2 月 12 日经上市公司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根据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公司

应在调价触发条件首次成就日（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与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满足日（即 2020 年 2 月 12 日）孰晚起 2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确定是否

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 

价格调整机制触发后，按照调整方案规定的决策程序及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调整本次吸收合并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审议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履行了职责，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股



 

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于调价机制触发后及时召开了董事会履行了决策程序，

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慎审议及评估论证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 

价格调整机制触发后，上市公司董事会本次不对本次交易中吸收合并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以及董事会履职及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整机制的相

关问题与解答》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不调整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的核查意见》之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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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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